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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会 须 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参会须知，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严格遵守： 

1、为能及时统计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持股总数，务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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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2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14:30 

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 66 号城南天府 7 楼（公司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颜世强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二、会议主持人介绍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及其代表的股

份总数，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有关人员情况，介绍会议规

则并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有效。 

三、逐项审议下列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增资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2 关于合资成立磁材项目投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审议大会文件并进行大会发言。 

五、推选确定计票、监票工作人员。 

六、股东和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七、暂时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八、复会，监票人员宣读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九、董事会秘书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与会董事签署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等相关文件。 

十一、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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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文件目录 

一、会议议案 

议案 1：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增资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议案 2：关于合资成立磁材项目投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3：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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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变更情况及变更后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2020 年 5 月 19 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年产 2

万吨陶瓷纤维保温制品项目”、“年产 5 万吨莫来石项目”和“支付本次交易费用”项

目的节余资金变更为“年处理 150 万吨锆钛选矿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盛和连云港

负责实施。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盛和连云港作为募投项目的实施

主体。该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46,953.22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9,994.73 万元，铺底

流动资金 6,958.49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39,466.6189 万元，缺口部分由公司通过自

有或者自筹资金解决。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26,375.07 万元，施工进度为

73.26%。目前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计划在 2022 年下半年投产试运营。由于项目暂未

投产，尚未产生经济效益。 

二、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增资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交易概述 

盛和连云港为盛和资源募投项目“年处理 150 万吨锆钛项目”的实施主体，该项

目预计总投资为 46,953.22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9,994.73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6,958.49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39,466.6189 万元，缺口部分由公司通过自有或者自

筹资金解决。 

中核华创由中国铀业有限公司、中核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拥有放射性资源的产储运资质和稀土放射性渣的处理资质。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与中国铀业有限公司的合作，推动公司以独居石为主的共伴

生放射性资源的进口、选矿和加工业务，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促进共伴生放射性矿

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公司拟以募集资金新增出资 38,466.62 万元、中核华创拟出资

26,311.08 万元，共同对盛和连云港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盛和连云港

60%的股权，中核华创将持有盛和连云港 40%的股权。 

三、增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中核华创基本信息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中核华创稀有材料有限公司的基本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中核华创稀有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经海五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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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4 号楼 107 室 

法定代表人：姜德英 

注册资本：20000.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07 月 11 日 

营业期限：2038 年 07 月 10 日 

经营范围：稀有材料的加工生产（限在外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销售金属材料、

稀土功能材料、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稀土金属矿石、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中国铀业有限公司，占股比例 73.5%。 

中核华创公司股东信息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中国铀业有限公司 73.5 14700 2038-05-01 

中核新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5 5000 2038-05-01 

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 1.5 300 2038-05-01 

中核华创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总资产 179,086.63 82,049.81 53,877.65 

总负债 127,657.89 46,994.46 21,370.31 

所有者权益 51,428.74 35,055.35 32,507.34 

营业收入 363,483.68 156,850.05 74,027.33 

营业成本 341,377.18 153,294.48 71,932.50 

净利润 9,118.43 1,779.67 1,207.67 

（二）中核华创与公司的其他合作情况 

目前，公司与中核华创共同投资了 2 家公司，具体如下： 

1、中核华盛矿产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注册资本 12800 万元，经

营范围为“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

金材料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选矿；独居石和伴生矿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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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中核华创持股 55%，盛和资源的全资子公司海南文盛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45%。 

2、湖南中核金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共伴生铀资源综合利用和衍生相关稀土产品的运输、分离、深加

工、购销及相关技术研究；独居石优溶渣处理以及钍、铀的运输、回收、储存、加工

以及技术服务；餐饮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

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中核华

创持股 44%，盛和资源持股 10%。 

四、增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盛和资源（连云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连云区阳光国际大厦 1 座塔楼 2

层 201 室 

法定代表人：周继海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02 月 03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采矿行

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选矿；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国内贸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二）增资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盛和连云港尚处于项目建设期，尚未投入运营，公司财

务情况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2022 年一季度（末） 2021 年 

一、总资产 29,822.18  21,328.24  

1.1 货币资金 2,077.99  1,284.74  

1.2 在建工程 19,345.50  14,394.27  

二、总负债 29,388.34  20,7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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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者权益 433.84  529.04  

四、营业收入 0.00  1,793.36  

五、营业成本 95.56  2,166.13  

六、净利润 -95.20  -319.15  

（三）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出资人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比例（%） 出资额（万元） 比例（%） 

盛和资源 1,000.00 100.00% 39,466.62 60.00% 

中核华创 - - 26,311.08 40.00% 

合计 1,000.00 100% 65,777.70 100.00%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中核华创稀有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盛和资源（连云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二） 增资事宜 

1、各方同意，丙方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肆仟柒佰柒拾柒万柒仟元（RMB 

64,777.70 万元），由甲方、乙方共同认缴，其中：甲方认缴人民币贰亿陆仟叁佰壹拾

壹万捌佰元(RMB 26,311.08 万元)，乙方认缴人民币叁亿捌仟肆佰陆拾陆万陆仟贰佰元

（RMB 38,466.62 万元）。增资完成后，丙方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元（RMB1,000 万

元）变更为人民币陆亿伍仟柒佰柒拾柒万柒仟元（RMB 65,777.70 万元），甲方持丙方

40%股权，乙方持丙方 60%股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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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 
增资前 增资完成后 

出资额（万元） 比例（%） 出资额（万元） 比例（%） 

盛和资源 1,000.00 100.00% 39,466.62 60.00% 

中核华创 - - 26,311.08 40.00% 

合计 1,000.00 100% 65,777.70 100.00% 

（三）出资时间 

1、各方同意，在本协议所述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按照如下时间节点对丙

方完成认缴注册资本实缴： 

 中核华创 盛和资源 出资时间 

一期 13,155.54 万元 18,733.31 万元 本协议生效后 20 个工作日内 

二期 13,155.54 万元 19,733.31 万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2、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与本次增资有关的工商

变更登记、备案等必要程序，甲方、乙方应予以积极配合。 

3、各方同意，甲方与乙方按照对丙方的实缴出资权限享有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分红权、表决权等。 

（四）增资先决条件 

各方同意，在满足如下先决条件后，本次增资方可实施： 

（1）丙方股东会已批准本次增资并将股东会决议副本送达甲方和乙方； 

（2）甲方、乙方的有权机构已批准本次增资事项； 

（3）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规定，本次增资及/或其相关审计、评估事项（如有）

如需任何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或备案的，已经取得该等必要的批准或完成相关

备案程序。 

六、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增资暨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以货币出资方式对盛和连云港进行增资，增资部分将用于补充盛和连云港的

流动资金，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产生不利影响，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

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造成不利影响。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后，仍属

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助于加强上市公司与中核华创合作，推动公司以独居石为主

的共伴生放射性资源的进口、选矿和加工业务，促进共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的综合利

用。 

七、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增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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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引入中核华创作为战略投资者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增资事项尚需获得中

核华创的有权决策机构批准，以及盛和资源股东大会的批准，尚需履行资产评估备案

程序。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请各

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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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合资成立磁材项目投资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拓展公司发展空间，公司拟与关联方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巨星集团”）、王全根先生、张耕先生等共同出资设立巨星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

名，名称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用于投资高性能钕铁硼永

磁材料项目。现将相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拓展公司发展空间，公司拟于近期与巨星集团、四川新鸿兴集团有限公司、

王全根先生、成都市聚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耕先生及其他投

资方共同签署《绵阳稀土永磁新材料项目投资协议》，出资设立巨星新材料有限公

司。目标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 8.16 亿元，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8,160 万元，

认购目标公司 10.00%的股权；巨星集团拟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4.4042 亿元，认

购目标公司 53.973%的股权；王全根先生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4,080 万元，认购目

标公司 5%的股权；张耕先生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190 万元，认购目标公司 0.2328%

的股权。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巨星集团为盛和资源股东，持股比例 4.999935%，巨星集团实际控制人唐光跃

先生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前在盛和资源担任副董事长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巨星集团为盛和资源关联法人，本次对外

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王全根先生为盛和资源股东，持股比例 6.68%，王全根先生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前在盛和资源担任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王全根先生为盛和资源关联自然人，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张耕先生为盛和资源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张耕先生为盛和资源关联自然人，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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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名称：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12207160378B 

住所：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新华村九组  

法定代表人：唐光跃 

注册资本：12,662.00 万人民币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1995 年 01 月 07 日 

营业期限：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其他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金属及金属矿、矿

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水泥、畜禽产品及加工产品、水产品、饲料及添

加剂、日用百货、服装、纺织品、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五金、交电

销售；计算机应用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唐光跃，持股比例：36.77%。 

截至本议案提交之日，巨星集团股东信息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唐光跃 36.77% 4,655.96 2010-12-27 

段利锋 16.00% 2,025.92 2010-12-27 

岳良泉 15.00% 1,899.30 2010-12-27 

王晋宏 8.00% 1.012.96 2010-12-27 

廖  岚 8.00% 1.012.96 2010-12-27 

苏  宁 5.00% 633.10 2010-12-27 

唐光平 3.11% 394.35 2010-12-11 

唐春祥 3.11% 394.35 2010-12-11 

张  林 2.50% 316.55 2005-11-12 

向竟源 2.50% 316.55 2005-11-12 

2、王全根 

姓名 王全根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 

职务 
盛和资源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公司控股子公司盛和资源（新加

坡）有限公司、盛和资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https://www.qcc.com/pl/p5704d684d6a143c48b360ca41f6bb2a.html


 

13 

 

3、张耕 

姓名 张耕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 

职务 盛和资源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巨星农牧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巨星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名称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8.16 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研发、生产、销售。 

（二）股权结构 

根据拟签署之《绵阳稀土永磁新材料项目投资协议》，目标公司设立后股权结

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亿元）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53.9730% 现金 4.4042 

四川新鸿兴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现金 1.2240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现金 0.8160 

王全根 5.0000% 现金 0.4080 

成都市聚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000% 现金 0.2448 

张耕 0.2328% 现金 0.0190  

王新等 28 名自然人 12.7942% 现金 1.0440 

合计 100.00%  8.1600 

（三）项目基本情况 

目标公司拟在四川省绵阳市投资钕铁硼永磁材料项目，一期项目预计总投资

32 亿元，建成达产后可形成年产 2 万吨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的生产规模。 

四、协议的其他主要内容 

除前述目标公司基本情况与股权结构外，《绵阳稀土永磁新材料项目投资协议》

还就出资时间及公司治理等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 

（一）出资时间 

在目标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后，将根据目标公司的发展计划，各方经另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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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进行出资，逾期缴付出资款一方应按照逾期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每日向按照守约

方实缴出资比例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二）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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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综合考虑

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公司业务规模以及独立董事履职的工作

量和专业性，拟将独立董事津贴自第八届董事会开始由 7.2 万元/年（税前）调整为 10

万元/年（税前）。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请各

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 

 

 

 

 

 

 

 


